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妮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危害安全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34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635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李妮倪（下稱被告）

與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為前男女朋友關係，因認為

受到告訴人及臉書暱稱「郭○○」之網路霸凌，心生不滿，

詎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5日2時25分

前某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住處，以抖音（Ti

ktot）通訊軟體「000_00_000」帳號，接續傳送「不要逼我

去找她，幹」、「我去，一定讓她死」、「我神經病欵，憂

鬱症非常嚴重欵」、「我見到，一定要給她一刀斃命，給我

等著」、「我不會讓她苟延殘喘，讓她好死」、「記得，不

要惹到瘋子，不要命的最大」、「你給我等著，叫她出門給

我小心喔」、「2萬我就知道她住哪裡」、「我關不久

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起死」等文字訊息至告訴

人之抖音帳號，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告訴人及

「郭○○」(即丙○○)【公訴檢察官113年6月7日補充理由

書補列丙○○】，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

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為貫徹無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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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

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

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

「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

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

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

項。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為無罪之判決。再按刑法第305

條所謂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

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

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

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

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另基於刑法之

客觀可歸責思維，欲對行為人繩以刑章，必須其行為所產生

之侵害法益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所涵蓋之範圍內（即構成

要件之打擊範圍內），始可歸由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俾符

合行為與法益侵害間之連鎖性要求。申言之，基於「行止一

身」、「罪止一身」之個人責任主義，行為人只須在自己應

負責範圍內，負其刑事責任（按共同正犯及轉嫁罰等之歸責

原理，法律另有規定），無須對非其所製造之風險承擔罪

責。是以，倘具體個案中侵害法益之結果，係相對人或第三

人參與其中且自作主張決定加以處分，並非行為人所能控制

或支配，則結果之侵害即不應歸責於行為人（自我負責原

理）。　　

三、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所以援引之證據並

非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

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供承不諱，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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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育平派出所受（處）理案

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被告抖音（Tiktot）通訊

軟體「000_00_000」帳號首頁及被告以該帳號傳送恐嚇文字

訊息予告訴人之截圖畫面、診斷證明書等為憑。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傳上開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號，惟

堅詞否認有恐嚇告訴人或「郭○○」(即丙○○)之犯意，辯

稱：因為告訴人當時騷擾我很久，我情緒崩潰之下才傳送這

些訊息，我真的沒有要犯罪之意，他已經騷擾我3個月，加

上網路霸凌，我整個崩潰，我也有自殺，我也不認識「郭○

○」，我沒有見過她也沒有任何通訊方式，如果我真的要採

取這些我早就做了，我只會傷害自己不會傷害別人；我和

「郭○○」不認識，也無冤仇，我傳訊息是要給告訴人看

的，我沒有要告訴人轉達這些訊息給「郭○○」等語。

六、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供稱：我跟告訴人分手2個月來，長期被告訴

人騷擾，不堪其擾之下才有這種情緒上的發言，而且告訴

人知道我憂鬱症很嚴重，……我跟告訴人對話之中，都不

是針對他，而是針對臉書名稱叫「郭○○」的女子，所以

告訴人沒有資格告我，我從頭到尾都不曾見過及聯繫「郭

○○」等語（見警卷第7頁）。是被告於警詢時係供稱其

無恐嚇告訴人之意，難認其於警訊時已有認罪之表示。又

被告確實有重度鬱症，有被告之健康存摺就醫及用藥紀

錄、憂鬱症發作症狀說明、安大身心診精神科診所112年1

0月17日診斷證明書可按（見原審易卷第97、99頁、本院

卷第43-59頁）。是被告所辯其當時之情緒係處於不穩定

狀態下，尚非無據，則被告是否確有恐嚇之犯意，自有疑

義。

（二）觀之上開被告傳送給告訴人之簡訊內容，係針對第三人即

網路上暱稱「郭○○」之女子。又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

被告表示要拿刀捅我的異性朋友，同時也表示要讓我的異

性朋友一刀斃命，內容透露的訊息讓我感受非常害怕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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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警卷第10頁)；於原審陳稱：我認知被告傳這些訊息的

全部對象都是「郭○○」沒錯，……我害怕被告的舉動會

傷害「郭○○」，危害「郭○○」的人身安全，也怕被告

的行為影響到我日後的職業生涯等語（見原審易卷第21

頁）。是依告訴人之認知，被告對其所傳送給之訊息內容

並非要針對告訴人無疑，被告顯無對告訴人為惡害通知之

意。

（三）告訴人雖於警詢陳稱丙○○亦知悉被告有傳送前開訊息之

事(見警卷第11頁)。然依據卷內證據，並無任何證據足以

證明被告有要求告訴人代為將前開惡害之語轉告給「郭○

○」知悉。再者，告訴人於原審附帶民事訴訟案中亦證

稱：我直接把被告敘述字眼截圖給「郭○○」……沒有人

叫我傳，我自己傳的，我擔心我的朋友受傷害，我有義務

要保護我身邊的朋友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05頁）。可知

被告確未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告訴

人為接受被告上開訊息之相對人，告訴人依自己之意志將

前開訊息轉告「郭○○」，基於前揭自我負責原理，即不

能對行為人之被告課責。

（四）被告上開傳送之文字內容固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

起死」，檢察官認「我們一起死」應係指被告欲與告訴人

一同赴死，同歸於盡之意云云。惟依前所述，告訴人既認

知被告上開訊息之意係針對「郭○○」，被告即非欲與告

訴人一同赴死，告訴人亦未誤解被告之意。則檢察官此部

分解釋，實屬多慮。　

（五）檢察官於原審雖聲請傳喚丙○○欲證明丙○○得悉被告傳

送予告訴人之前揭訊息內容。但此部分檢察官欲證明之事

實，乃本件被告不爭之事實，已如前述，自無傳喚之必

要。另被告聲請傳喚其工作室助理許舒伶欲證明其傳送上

開訊息予甲○○之緣由，惟此部分對於被告犯行是否成立

無涉，亦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足證被告因其有重度鬱症，其情緒之發洩，已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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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有恐嚇之意。又上開訊息，被告是傳給告訴人，以宣洩

其情緒，且該訊息內容係針對「郭○○」，非告訴人，被告

無對告訴人無惡害通知之意。再者，被告無指示或要求告訴

人將上開訊息轉告「郭○○」之情，自不得將告訴人自行轉

知「郭○○」之行為轉嫁給被告，據而認被告有向「郭○

○」為惡害通知恐嚇之情。是被告所辯，尚足採信。揆之前

揭意旨，被告所為，既與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

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

恐嚇犯行，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八、原判決因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

不合。

九、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所傳上開訊息足認有要求告訴人

傳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等語，指摘

原判決不當。惟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指示或要求告訴人

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

意，且亦難認被告確有恐嚇犯意，前揭理由均有說明。是檢

察官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顯無理由，自應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宜玲提起上

訴，檢察官吳宇軒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吳勇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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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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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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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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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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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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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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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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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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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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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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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妮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危害安全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4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6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李妮倪（下稱被告）與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為前男女朋友關係，因認為受到告訴人及臉書暱稱「郭○○」之網路霸凌，心生不滿，詎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5日2時25分前某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住處，以抖音（Tiktot）通訊軟體「000_00_000」帳號，接續傳送「不要逼我去找她，幹」、「我去，一定讓她死」、「我神經病欵，憂鬱症非常嚴重欵」、「我見到，一定要給她一刀斃命，給我等著」、「我不會讓她苟延殘喘，讓她好死」、「記得，不要惹到瘋子，不要命的最大」、「你給我等著，叫她出門給我小心喔」、「2萬我就知道她住哪裡」、「我關不久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起死」等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號，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告訴人及「郭○○」(即丙○○)【公訴檢察官113年6月7日補充理由書補列丙○○】，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為無罪之判決。再按刑法第305條所謂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另基於刑法之客觀可歸責思維，欲對行為人繩以刑章，必須其行為所產生之侵害法益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所涵蓋之範圍內（即構成要件之打擊範圍內），始可歸由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俾符合行為與法益侵害間之連鎖性要求。申言之，基於「行止一身」、「罪止一身」之個人責任主義，行為人只須在自己應負責範圍內，負其刑事責任（按共同正犯及轉嫁罰等之歸責原理，法律另有規定），無須對非其所製造之風險承擔罪責。是以，倘具體個案中侵害法益之結果，係相對人或第三人參與其中且自作主張決定加以處分，並非行為人所能控制或支配，則結果之侵害即不應歸責於行為人（自我負責原理）。　　
三、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所以援引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供承不諱，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相符；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育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被告抖音（Tiktot）通訊軟體「000_00_000」帳號首頁及被告以該帳號傳送恐嚇文字訊息予告訴人之截圖畫面、診斷證明書等為憑。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傳上開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號，惟堅詞否認有恐嚇告訴人或「郭○○」(即丙○○)之犯意，辯稱：因為告訴人當時騷擾我很久，我情緒崩潰之下才傳送這些訊息，我真的沒有要犯罪之意，他已經騷擾我3個月，加上網路霸凌，我整個崩潰，我也有自殺，我也不認識「郭○○」，我沒有見過她也沒有任何通訊方式，如果我真的要採取這些我早就做了，我只會傷害自己不會傷害別人；我和「郭○○」不認識，也無冤仇，我傳訊息是要給告訴人看的，我沒有要告訴人轉達這些訊息給「郭○○」等語。
六、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供稱：我跟告訴人分手2個月來，長期被告訴人騷擾，不堪其擾之下才有這種情緒上的發言，而且告訴人知道我憂鬱症很嚴重，……我跟告訴人對話之中，都不是針對他，而是針對臉書名稱叫「郭○○」的女子，所以告訴人沒有資格告我，我從頭到尾都不曾見過及聯繫「郭○○」等語（見警卷第7頁）。是被告於警詢時係供稱其無恐嚇告訴人之意，難認其於警訊時已有認罪之表示。又被告確實有重度鬱症，有被告之健康存摺就醫及用藥紀錄、憂鬱症發作症狀說明、安大身心診精神科診所112年10月17日診斷證明書可按（見原審易卷第97、99頁、本院卷第43-59頁）。是被告所辯其當時之情緒係處於不穩定狀態下，尚非無據，則被告是否確有恐嚇之犯意，自有疑義。
（二）觀之上開被告傳送給告訴人之簡訊內容，係針對第三人即網路上暱稱「郭○○」之女子。又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被告表示要拿刀捅我的異性朋友，同時也表示要讓我的異性朋友一刀斃命，內容透露的訊息讓我感受非常害怕等語(見警卷第10頁)；於原審陳稱：我認知被告傳這些訊息的全部對象都是「郭○○」沒錯，……我害怕被告的舉動會傷害「郭○○」，危害「郭○○」的人身安全，也怕被告的行為影響到我日後的職業生涯等語（見原審易卷第21頁）。是依告訴人之認知，被告對其所傳送給之訊息內容並非要針對告訴人無疑，被告顯無對告訴人為惡害通知之意。
（三）告訴人雖於警詢陳稱丙○○亦知悉被告有傳送前開訊息之事(見警卷第11頁)。然依據卷內證據，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要求告訴人代為將前開惡害之語轉告給「郭○○」知悉。再者，告訴人於原審附帶民事訴訟案中亦證稱：我直接把被告敘述字眼截圖給「郭○○」……沒有人叫我傳，我自己傳的，我擔心我的朋友受傷害，我有義務要保護我身邊的朋友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05頁）。可知被告確未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告訴人為接受被告上開訊息之相對人，告訴人依自己之意志將前開訊息轉告「郭○○」，基於前揭自我負責原理，即不能對行為人之被告課責。
（四）被告上開傳送之文字內容固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起死」，檢察官認「我們一起死」應係指被告欲與告訴人一同赴死，同歸於盡之意云云。惟依前所述，告訴人既認知被告上開訊息之意係針對「郭○○」，被告即非欲與告訴人一同赴死，告訴人亦未誤解被告之意。則檢察官此部分解釋，實屬多慮。　
（五）檢察官於原審雖聲請傳喚丙○○欲證明丙○○得悉被告傳送予告訴人之前揭訊息內容。但此部分檢察官欲證明之事實，乃本件被告不爭之事實，已如前述，自無傳喚之必要。另被告聲請傳喚其工作室助理許舒伶欲證明其傳送上開訊息予甲○○之緣由，惟此部分對於被告犯行是否成立無涉，亦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足證被告因其有重度鬱症，其情緒之發洩，已難認其有恐嚇之意。又上開訊息，被告是傳給告訴人，以宣洩其情緒，且該訊息內容係針對「郭○○」，非告訴人，被告無對告訴人無惡害通知之意。再者，被告無指示或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告「郭○○」之情，自不得將告訴人自行轉知「郭○○」之行為轉嫁給被告，據而認被告有向「郭○○」為惡害通知恐嚇之情。是被告所辯，尚足採信。揆之前揭意旨，被告所為，既與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恐嚇犯行，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八、原判決因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
九、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所傳上開訊息足認有要求告訴人傳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指示或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且亦難認被告確有恐嚇犯意，前揭理由均有說明。是檢察官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顯無理由，自應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宜玲提起上訴，檢察官吳宇軒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吳勇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妮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危害安全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34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635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李妮倪（下稱被告）
    與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為前男女朋友關係，因認為受
    到告訴人及臉書暱稱「郭○○」之網路霸凌，心生不滿，詎基
    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5日2時25分前某
    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住處，以抖音（Tiktot）
    通訊軟體「000_00_000」帳號，接續傳送「不要逼我去找她
    ，幹」、「我去，一定讓她死」、「我神經病欵，憂鬱症非
    常嚴重欵」、「我見到，一定要給她一刀斃命，給我等著」
    、「我不會讓她苟延殘喘，讓她好死」、「記得，不要惹到
    瘋子，不要命的最大」、「你給我等著，叫她出門給我小心
    喔」、「2萬我就知道她住哪裡」、「我關不久拉」、「我
    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起死」等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
    號，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告訴人及「郭○○」(即
    丙○○)【公訴檢察官113年6月7日補充理由書補列丙○○】，致
    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
    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為貫徹無罪推定
    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
    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
    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
    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
    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
    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
    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
    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為無罪之判決。再按刑法第305條所
    謂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全上
    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
    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
    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另基於刑法之客觀
    可歸責思維，欲對行為人繩以刑章，必須其行為所產生之侵
    害法益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所涵蓋之範圍內（即構成要件
    之打擊範圍內），始可歸由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俾符合行
    為與法益侵害間之連鎖性要求。申言之，基於「行止一身」
    、「罪止一身」之個人責任主義，行為人只須在自己應負責
    範圍內，負其刑事責任（按共同正犯及轉嫁罰等之歸責原理
    ，法律另有規定），無須對非其所製造之風險承擔罪責。是
    以，倘具體個案中侵害法益之結果，係相對人或第三人參與
    其中且自作主張決定加以處分，並非行為人所能控制或支配
    ，則結果之侵害即不應歸責於行為人（自我負責原理）。　
    　
三、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所以援引之證據並
    非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
    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供承不諱，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
    相符；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育平派出所受（處）理案
    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被告抖音（Tiktot）通訊
    軟體「000_00_000」帳號首頁及被告以該帳號傳送恐嚇文字
    訊息予告訴人之截圖畫面、診斷證明書等為憑。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傳上開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號，惟
    堅詞否認有恐嚇告訴人或「郭○○」(即丙○○)之犯意，辯稱：
    因為告訴人當時騷擾我很久，我情緒崩潰之下才傳送這些訊
    息，我真的沒有要犯罪之意，他已經騷擾我3個月，加上網
    路霸凌，我整個崩潰，我也有自殺，我也不認識「郭○○」，
    我沒有見過她也沒有任何通訊方式，如果我真的要採取這些
    我早就做了，我只會傷害自己不會傷害別人；我和「郭○○」
    不認識，也無冤仇，我傳訊息是要給告訴人看的，我沒有要
    告訴人轉達這些訊息給「郭○○」等語。
六、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供稱：我跟告訴人分手2個月來，長期被告訴
      人騷擾，不堪其擾之下才有這種情緒上的發言，而且告訴
      人知道我憂鬱症很嚴重，……我跟告訴人對話之中，都不是
      針對他，而是針對臉書名稱叫「郭○○」的女子，所以告訴
      人沒有資格告我，我從頭到尾都不曾見過及聯繫「郭○○」
      等語（見警卷第7頁）。是被告於警詢時係供稱其無恐嚇
      告訴人之意，難認其於警訊時已有認罪之表示。又被告確
      實有重度鬱症，有被告之健康存摺就醫及用藥紀錄、憂鬱
      症發作症狀說明、安大身心診精神科診所112年10月17日
      診斷證明書可按（見原審易卷第97、99頁、本院卷第43-5
      9頁）。是被告所辯其當時之情緒係處於不穩定狀態下，
      尚非無據，則被告是否確有恐嚇之犯意，自有疑義。
（二）觀之上開被告傳送給告訴人之簡訊內容，係針對第三人即
      網路上暱稱「郭○○」之女子。又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被
      告表示要拿刀捅我的異性朋友，同時也表示要讓我的異性
      朋友一刀斃命，內容透露的訊息讓我感受非常害怕等語(
      見警卷第10頁)；於原審陳稱：我認知被告傳這些訊息的
      全部對象都是「郭○○」沒錯，……我害怕被告的舉動會傷害
      「郭○○」，危害「郭○○」的人身安全，也怕被告的行為影
      響到我日後的職業生涯等語（見原審易卷第21頁）。是依
      告訴人之認知，被告對其所傳送給之訊息內容並非要針對
      告訴人無疑，被告顯無對告訴人為惡害通知之意。
（三）告訴人雖於警詢陳稱丙○○亦知悉被告有傳送前開訊息之事
      (見警卷第11頁)。然依據卷內證據，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
      明被告有要求告訴人代為將前開惡害之語轉告給「郭○○」
      知悉。再者，告訴人於原審附帶民事訴訟案中亦證稱：我
      直接把被告敘述字眼截圖給「郭○○」……沒有人叫我傳，我
      自己傳的，我擔心我的朋友受傷害，我有義務要保護我身
      邊的朋友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05頁）。可知被告確未要
      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告訴人為接受被告
      上開訊息之相對人，告訴人依自己之意志將前開訊息轉告
      「郭○○」，基於前揭自我負責原理，即不能對行為人之被
      告課責。
（四）被告上開傳送之文字內容固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
      起死」，檢察官認「我們一起死」應係指被告欲與告訴人
      一同赴死，同歸於盡之意云云。惟依前所述，告訴人既認
      知被告上開訊息之意係針對「郭○○」，被告即非欲與告訴
      人一同赴死，告訴人亦未誤解被告之意。則檢察官此部分
      解釋，實屬多慮。　
（五）檢察官於原審雖聲請傳喚丙○○欲證明丙○○得悉被告傳送予
      告訴人之前揭訊息內容。但此部分檢察官欲證明之事實，
      乃本件被告不爭之事實，已如前述，自無傳喚之必要。另
      被告聲請傳喚其工作室助理許舒伶欲證明其傳送上開訊息
      予甲○○之緣由，惟此部分對於被告犯行是否成立無涉，亦
      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足證被告因其有重度鬱症，其情緒之發洩，已難
    認其有恐嚇之意。又上開訊息，被告是傳給告訴人，以宣洩
    其情緒，且該訊息內容係針對「郭○○」，非告訴人，被告無
    對告訴人無惡害通知之意。再者，被告無指示或要求告訴人
    將上開訊息轉告「郭○○」之情，自不得將告訴人自行轉知「
    郭○○」之行為轉嫁給被告，據而認被告有向「郭○○」為惡害
    通知恐嚇之情。是被告所辯，尚足採信。揆之前揭意旨，被
    告所為，既與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恐嚇犯行，
    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八、原判決因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
    不合。
九、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所傳上開訊息足認有要求告訴人
    傳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等語，指摘原
    判決不當。惟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指示或要求告訴人將
    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且
    亦難認被告確有恐嚇犯意，前揭理由均有說明。是檢察官仍
    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顯無理由，自應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宜玲提起上訴
，檢察官吳宇軒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吳勇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妮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危害安全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4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6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李妮倪（下稱被告）與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為前男女朋友關係，因認為受到告訴人及臉書暱稱「郭○○」之網路霸凌，心生不滿，詎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5日2時25分前某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住處，以抖音（Tiktot）通訊軟體「000_00_000」帳號，接續傳送「不要逼我去找她，幹」、「我去，一定讓她死」、「我神經病欵，憂鬱症非常嚴重欵」、「我見到，一定要給她一刀斃命，給我等著」、「我不會讓她苟延殘喘，讓她好死」、「記得，不要惹到瘋子，不要命的最大」、「你給我等著，叫她出門給我小心喔」、「2萬我就知道她住哪裡」、「我關不久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起死」等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號，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告訴人及「郭○○」(即丙○○)【公訴檢察官113年6月7日補充理由書補列丙○○】，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為無罪之判決。再按刑法第305條所謂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另基於刑法之客觀可歸責思維，欲對行為人繩以刑章，必須其行為所產生之侵害法益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所涵蓋之範圍內（即構成要件之打擊範圍內），始可歸由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俾符合行為與法益侵害間之連鎖性要求。申言之，基於「行止一身」、「罪止一身」之個人責任主義，行為人只須在自己應負責範圍內，負其刑事責任（按共同正犯及轉嫁罰等之歸責原理，法律另有規定），無須對非其所製造之風險承擔罪責。是以，倘具體個案中侵害法益之結果，係相對人或第三人參與其中且自作主張決定加以處分，並非行為人所能控制或支配，則結果之侵害即不應歸責於行為人（自我負責原理）。　　
三、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所以援引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供承不諱，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相符；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育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被告抖音（Tiktot）通訊軟體「000_00_000」帳號首頁及被告以該帳號傳送恐嚇文字訊息予告訴人之截圖畫面、診斷證明書等為憑。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傳上開文字訊息至告訴人之抖音帳號，惟堅詞否認有恐嚇告訴人或「郭○○」(即丙○○)之犯意，辯稱：因為告訴人當時騷擾我很久，我情緒崩潰之下才傳送這些訊息，我真的沒有要犯罪之意，他已經騷擾我3個月，加上網路霸凌，我整個崩潰，我也有自殺，我也不認識「郭○○」，我沒有見過她也沒有任何通訊方式，如果我真的要採取這些我早就做了，我只會傷害自己不會傷害別人；我和「郭○○」不認識，也無冤仇，我傳訊息是要給告訴人看的，我沒有要告訴人轉達這些訊息給「郭○○」等語。
六、經查：
（一）被告於警詢供稱：我跟告訴人分手2個月來，長期被告訴人騷擾，不堪其擾之下才有這種情緒上的發言，而且告訴人知道我憂鬱症很嚴重，……我跟告訴人對話之中，都不是針對他，而是針對臉書名稱叫「郭○○」的女子，所以告訴人沒有資格告我，我從頭到尾都不曾見過及聯繫「郭○○」等語（見警卷第7頁）。是被告於警詢時係供稱其無恐嚇告訴人之意，難認其於警訊時已有認罪之表示。又被告確實有重度鬱症，有被告之健康存摺就醫及用藥紀錄、憂鬱症發作症狀說明、安大身心診精神科診所112年10月17日診斷證明書可按（見原審易卷第97、99頁、本院卷第43-59頁）。是被告所辯其當時之情緒係處於不穩定狀態下，尚非無據，則被告是否確有恐嚇之犯意，自有疑義。
（二）觀之上開被告傳送給告訴人之簡訊內容，係針對第三人即網路上暱稱「郭○○」之女子。又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被告表示要拿刀捅我的異性朋友，同時也表示要讓我的異性朋友一刀斃命，內容透露的訊息讓我感受非常害怕等語(見警卷第10頁)；於原審陳稱：我認知被告傳這些訊息的全部對象都是「郭○○」沒錯，……我害怕被告的舉動會傷害「郭○○」，危害「郭○○」的人身安全，也怕被告的行為影響到我日後的職業生涯等語（見原審易卷第21頁）。是依告訴人之認知，被告對其所傳送給之訊息內容並非要針對告訴人無疑，被告顯無對告訴人為惡害通知之意。
（三）告訴人雖於警詢陳稱丙○○亦知悉被告有傳送前開訊息之事(見警卷第11頁)。然依據卷內證據，並無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要求告訴人代為將前開惡害之語轉告給「郭○○」知悉。再者，告訴人於原審附帶民事訴訟案中亦證稱：我直接把被告敘述字眼截圖給「郭○○」……沒有人叫我傳，我自己傳的，我擔心我的朋友受傷害，我有義務要保護我身邊的朋友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05頁）。可知被告確未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告訴人為接受被告上開訊息之相對人，告訴人依自己之意志將前開訊息轉告「郭○○」，基於前揭自我負責原理，即不能對行為人之被告課責。
（四）被告上開傳送之文字內容固有「我已經忍很久了，我們一起死」，檢察官認「我們一起死」應係指被告欲與告訴人一同赴死，同歸於盡之意云云。惟依前所述，告訴人既認知被告上開訊息之意係針對「郭○○」，被告即非欲與告訴人一同赴死，告訴人亦未誤解被告之意。則檢察官此部分解釋，實屬多慮。　
（五）檢察官於原審雖聲請傳喚丙○○欲證明丙○○得悉被告傳送予告訴人之前揭訊息內容。但此部分檢察官欲證明之事實，乃本件被告不爭之事實，已如前述，自無傳喚之必要。另被告聲請傳喚其工作室助理許舒伶欲證明其傳送上開訊息予甲○○之緣由，惟此部分對於被告犯行是否成立無涉，亦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足證被告因其有重度鬱症，其情緒之發洩，已難認其有恐嚇之意。又上開訊息，被告是傳給告訴人，以宣洩其情緒，且該訊息內容係針對「郭○○」，非告訴人，被告無對告訴人無惡害通知之意。再者，被告無指示或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告「郭○○」之情，自不得將告訴人自行轉知「郭○○」之行為轉嫁給被告，據而認被告有向「郭○○」為惡害通知恐嚇之情。是被告所辯，尚足採信。揆之前揭意旨，被告所為，既與恐嚇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恐嚇犯行，自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八、原判決因以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
九、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所傳上開訊息足認有要求告訴人傳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指示或要求告訴人將上開訊息轉達給「郭○○」，及有與告訴人一同赴死之意，且亦難認被告確有恐嚇犯意，前揭理由均有說明。是檢察官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顯無理由，自應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蔡宜玲提起上訴，檢察官吳宇軒於本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吳勇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